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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赛伍应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第一次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公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苏州赛伍应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0年6月

29日17时在吴江宾馆会议室举行， 会议由董事长吴小平召集并主持，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了本次会

议，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苏州赛伍应用技

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方式通过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聘用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聘用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聘请公司财务负责人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内审部负责人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苏州赛伍应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6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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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赛伍应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监事会换届完成

并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

苏州赛伍应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6月29日召开了2019年度股东

大会， 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

案》、《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关于公司监事会

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二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的议案》等相关议案，选举产生了公司第二

届董事会董事和第二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同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和第二

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关于选举公

司第二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关于聘用公司总经理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副总

经理的议案》、《关于聘请公司财务负责人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关于聘

任公司内审部负责人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公司董事会、监事会的换届选举已经完成，现将相关情况

公告如下：

一、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组成情况

董事长：吴小平先生

非独立董事：吴小平先生、陈洪野先生、高畠博先生、严文芹女士、陈浩先生、范宏先生

独立董事：徐坚先生、李丹云女士、梁振东先生

二、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组成情况

监事会主席：邓建波先生

非职工代表监事：沈莹娴女士、任富钧先生

职工代表监事：邓建波先生

三、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情况（简历详见附件）

专门委员会名称 召集人 成员

战略委员会 吴小平 吴小平、陈洪野、徐坚

审计委员会 李丹云 李丹云、徐坚、严文芹

提名委员会 徐坚 陈洪野、李丹云、徐坚

薪酬与考核委员 徐坚 吴小平、李丹云、徐坚

四、 公司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同意聘任以下人员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简历详见附件），任期三年，自本

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二届董事会届满。 具体如下：

总经理：吴小平先生

副总经理：陈洪野先生、高畠博先生

财务负责人：严文芹女士

董事会秘书：陈小英女士

独立董事就聘任高级管理人员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苏州赛伍应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6月29日

附件：

一、非独立董事简历

二、独立董事简历

三、公司董事会秘书简历

一、非独立董事简历

吴小平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62年11月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 1985年7月至

1987年6月， 任吴县胥口乡团委副书记；1987年7月至1992年3月， 任苏州市对外贸易公司贸易员；

1996年4月至2004年10月，历任日东电工Matex株式会社工程师、课长、部长；2004年12月至今，任

香港泛洋董事；2008年1月至今，任苏州泛洋执行董事。 2008年11月至2017年5月，任赛伍有限董事

长；2008年11月至2015年12月及2016年6月至2017年5月， 任赛伍有限总经理；2017年5月至今，任

本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陈洪野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64年5月出生，本科学历，工程师。 1985年至1993

年，历任苏州船用机械厂技术部技术员、工程师；1993年至2003年，任索尼凯美高电子（苏州）有限

公司技术科长；2003年至2007年，任深圳丹邦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07年至今，任苏州新维电

子有限公司监事。 2008年10月至2017年5月，任赛伍有限董事；2016年1月至2017年5月，兼任赛伍

有限副总经理；2017年5月至今，任本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高畠博先生，日本国籍，1950年9月出生，本科学历。 1974年4月至2010年6月，任职于日东新兴

化学工业株式会社研发部。 2010年6月至2017年5月，任赛伍有限董事2017年5月至今，任本公司董

事、副总经理。

严文芹女士，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3年8月出生，大专学历。 1991年8月至1993年9

月，任吴江供销房产公司出纳；1993年9月至2002年9月，任吴都大酒店劳资文书；2002年9月至2009

年2月，任亿光电子（中国）有限公司财务科长；2009年2月至2012年7月，任吴江考斯慕印刷器材有

限公司财务经理。 2012年7月至2017年5月，任赛伍有限财务部长；2017年5月至今，任本公司董事、

财务总监。

陈浩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66年5月出生，本科学历。 1989年8月至1992年7月，

任深圳赛格集团赛格计算机有限公司经理；1992年8月至1994年3月， 任联想集团小型机事业部经

理；1994年4月至2000年3月，任联想系统集成有限公司副总裁、华东区总经理；2000年4月至2001

年3月，任联想集团企划部副主任、人力资源部总经理；2001年4月2010年3月，任联想投资有限公司

投资总监；2010年至2015年，任北京君联资本管理有限公司董事兼总经理、首席投资官；2012年10

月至2017年5月，兼任赛伍有限董事；2017年5月至今，兼任本公司董事；目前还兼任君联资本管理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兼经理、银煌投资等公司董事、中海油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和北京昆仑万维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等独立董事。

范宏，董事，男，1975年2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 1994年8月至2003年

12月任吴江市北镇政府经营管理办公室科员、副主任；2003年12月至2005年3月任吴江市黎里镇政

府经营管理办公室副主任；2005年4月至2009年10月任吴江经济开发区招商局办事员、 副部长；

2009年10月2018年12月16日，任吴江经济技术开发区发展总公司投资部部长、总经理助理；2016年

6月至今任吴江东运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执行董事；2018年12月17日至今，任吴江经济技术开发区发

展总公司副总经理；2010年11月至2016年4月任吴江迈为技术有限公司董事；2016年5月至今，任苏

州迈为科技股份公司董事。

二、 独立董事简历

徐坚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61年6月出生，博士学历高分子材料专业。 1985年4

月至1992年1月，历任北京化工学院讲师；1995年3月至1997年2月，任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博士

后；1997年3月至1998年3月，任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副研究员；1998年4月至1999年4月，为北海

道大学高级访问学者；1995年5月至今，任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研究员，不属于党政领导干部，也

不属于领导班子成员，未违反中组部以及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任职）问题

的相关规定。 2017年8月至今， 任本公司独立董事， 同时兼任广东天安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SH.

603725）独立董事、北京高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SZ.300200）独立董事、深圳市信维通信股份有

限公司（SZ.300136）独立董事、辽宁奥克化学股份有限公司（SZ.300082）独立董事和深圳中兴新

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独立董事。

梁振东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81年11月出生，硕士学历。 人、合伙人职务。 期间

受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委派， 于2016年9月至2017年9月在美国凯易律师事务所纽约办公室工作，

担任外国顾问。

李丹云女士，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62年11月出生，本科学历，高级会计师。 1996年

10月至1999年1月，任苏州益友实业总公司财务助理；1999年1月至2003年1月，任江苏华星会计师

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部项目经理；2003年12月至今，任苏州明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董事。 2017

年5月至今，任本公司独立董事，同时兼任苏州林华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独立董事和江

苏中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SZ002309）独立董事。

三、公司董事会秘书简历

陈小英女士，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9年2月出生，本科学历。 2000年8月至2007年8

月， 任职于苏州科德软体电路板有限公司；2007年8月至2014年9月， 任重庆华宇集团人事行政主

管；2014年9月至2016年8月，任吴江东运房产有限公司管理部经理；2016年8月至2017年5月，任苏

州赛伍应用技术有限公司总经办主任。 2017年5月至今，任本公司董事会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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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赛伍应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公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苏州赛伍应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20年6月

27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通知和会议材料，2020年6月29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表决的形式

召开，应参加会议监事3人，实际参加会议监事3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有关规定。 经

与会监事审议，以投票表决方式，一致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关于选举苏州赛伍应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表决结果：3名赞成，占全体监事人数的100%；0名弃权；0名反对。

特此公告。

苏州赛伍应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0年6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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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代码：

128054

债券简称：中宠转债

烟台中宠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宠转债”赎回实施的

第十次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中宠转债”赎回登记日：2020年7月14日。

2、“中宠转债”赎回日：2020年7月15日。

3、“中宠转债”赎回价格：100.25元/张（含当期应计利息，当期年利率为0.6%，且当期利息含

税）。

4、发行人（公司）赎回资金到账日：2020年7月20日。

5、投资者赎回款到账日：2020年7月22日。

6、“中宠转债”停止交易日：2020年7月1日

7、“中宠转债”停止转股日：2020年7月15日。

8、截至2020年7月14日收市后仍未转股的“中宠转债” 将被强制赎回，本次赎回完成后，“中

宠转债” 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摘牌。

9、“中宠转债” 持有人持有的“中宠转债” 存在被质押或被冻结的，建议在停止交易日前解除

质押或冻结，以免出现因无法转股而被强制赎回的情形。

风险提示：截至2020年6月30日收盘后，“中宠转债”收盘价为182.499元/张。 根据赎回安排，

截至2020年7月14日收市后尚未实施转股的“中宠转债” 将按照100.25元/张的价格强行赎回，因

目前二级市场价格与赎回价格差异较大，投资者如未及时转股，可能面临损失，敬请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一、赎回情况概述

1、触发赎回情形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8]1841号” 文核准，烟台中宠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简称“公司”或“中宠股份” ）于2019年2月15日公开发行了1,942,400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

面值100元，发行总额19,424万元。

经深交所“深证上[2019]98号” 文同意，公司19,424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2019年3月14日

起在深交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中宠转债” ，债券代码“128054” 。

根据有关规定和公司 《烟台中宠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 ），公司该次发行的“中宠转债” 自2019年8月22日起可转换为公司股

份，初始转股价格为37.97元/股。

2019年5月30日，因公司实施2018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中宠转债的转股价格由37.97元/股调

整为22.28元/股。 2020年5月22日， 因公司实施2019年度权益分派方案， 中宠转债的转股价格由

22.28元/股调整为22.22元/股。

公司A股股票（股票简称：中宠股份；股票代码：002891）自2020年4月17日至2020年6月2日

的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有十五个交易日收盘价格不低于“中宠转债” 当期转股价格（4月17

日至5月21日转股价格为22.28元/股，5月22日至6月2日的转股价格为22.22元/股） 的130%（即分

别为28.96元/股、28.89元/股），已经触发《募集说明书》中约定的有条件赎回条款。

2020年6月4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提前赎回“中宠转债” 的议案》，决定行使“中宠转债” 有条件赎回权，按照债券面值加当

期应计利息的价格赎回全部未转股的“中宠转债” 。

2、赎回条款

《募集说明书》中对有条件赎回条款的相关约定如下：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期内，当下述两种情形的任意一种出现时，公司有

权决定按照以本次发行的可转债的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赎回全部或部未转股的可转

债：

①在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期内，如果公司股票在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

有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不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130%（含130%）；

②当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未转股余额不足3,000万元时。

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A=B*i*t/365

IA：指当期应计利息；B：指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持有的将赎回的可转债票面总金额；i：

指可转债当年票面利率；t：指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付息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止的实际日历

天数（算头不算尾）。

若在前述三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则在调整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的转股

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调整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

二、赎回实施安排

1、赎回价格及赎回价格的确定依据

根据《募集说明书》中关于有条件赎回条款的约定，“中宠转债”赎回价格为100.25元/张。 具

体计算方式如下：

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A=B×i×t/365，其中：

IA�为当期应计利息；

B�为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持有的可转债票面总金额：100元/张；

i�为可转换公司债券当年票面利率：0.6%；

t� 为计息天数：从上一个起息日（2020年2月15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2020年7月15

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为151天（算头不算尾）。

当期利息IA=B×i×t/365=100×0.6%×151/365=0.25元/张

赎回价格=债券面值+当期利息=100+0.25=100.25元/张

对于持有“中宠转债” 的个人投资者和证券投资基金债券持有人，利息所得税由证券公司等

兑付派发机构按20%的税率代扣代缴， 公司不代扣代缴所得税， 扣税后实际每张赎回价格为

100.20元；对于持有“中宠转债” 的合格境外投资者（QFII和RQFII），根据《关于境外机构投资境

内债券市场企业所得税增值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8〕108号）规定，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和

增值税，每张赎回价格为100.25元；对于持有“中宠转债” 的其他债券持有者，自行缴纳债券利息

所得税，每张赎回价格为100.25元。 扣税后的赎回价格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核准的价格为准。

2、赎回对象

赎回登记日（2020年7月14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

册的全体“中宠转债” 持有人。

3、赎回程序及时间安排

（1）公司将在首次满足赎回条件后的5个交易日内（即2020年6月3日至6月9日）在中国证监

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至少刊登三次赎回实施公告，通告“中宠转债” 持有人本次赎回的相关

事项。

（2）2020年7月15日为“中宠转债”赎回日。公司将全额赎回截至赎回登记日（赎回日前一交

易日：2020年7月14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中宠转债” 。 自2020年7月15日起，“中宠转债” 停止

转股。 本次有条件赎回完成后，“中宠转债” 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摘牌。

（3）2020年7月22日为赎回款到达“中宠转债” 持有人资金账户日，届时“中宠转债” 赎回款

将通过可转债托管券商直接划入“中宠转债” 持有人的资金账户。

（4） 公司将在本次赎回结束后7个交易日内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赎回

结果公告和可转债摘牌公告。

4、其他事宜

咨询部门：烟台中宠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咨询地址：山东省烟台市莱山经济开发区飞龙路88号证券部

电话：0535-6726968

传真：0535-6727161

联系人：史宇、侯煜玮

三、其他需说明的事项

1、“中宠转债”自2020年7月1日起停止交易，自2020年7月15日起停止转股。 除此之外，“中

宠转债”赎回公告刊登日至赎回日前，在深交所交易日的交易时间内，“中宠转债” 可正常交易和

转股。

2、持有人可以将自己账户内的“中宠转债” 全部或部分申请转为公司股票，具体转股操作建

议持有人在申报前咨询开户证券公司。

3、转股时不足一股金额的处理方法

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申请转换成的股份须是整数股。 转股时不足转换为一股的可转换公

司债券余额，本行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等部门的有关规定，在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转股当日

后的五个交易日内以现金兑付该部分可转换公司债券余额及该余额所对应的当期应计利息。

四、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烟台中宠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提前赎回的法律意

见书；

5、宏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烟台中宠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提前赎回的核查

意见。

特此公告。

烟台中宠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年7月1日

证券代码：

002891

证券简称：中宠股份 公告编号：

2020-076

债券代码：

128054

债券简称：中宠转债

烟台中宠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宠转债”停止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0、截至2020年7月14日收市后仍未转股的“中宠转债” 将被强制赎回，本次赎回完成后，

“中宠转债” 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摘牌。

11、“中宠转债”停止交易日：2020年7月1日

12、“中宠转债”停止转股日：2020年7月15日。

13、“中宠转债”赎回登记日：2020年7月14日。

14、“中宠转债”赎回日：2020年7月15日。

15、“中宠转债” 赎回价格：100.25元/张（含当期应计利息，当期年利率为0.6%，且当期利息

含税）。

16、发行人（公司）赎回资金到账日：2020年7月20日。

17、投资者赎回款到账日：2020年7月22日。

一、“中宠转债”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8]1841号” 文核准，烟台中宠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简称“公司”或“中宠股份” ）于2019年2月15日公开发行了1,942,400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

面值100元，发行总额19,424万元。

经深交所“深证上[2019]98号” 文同意，公司19,424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2019年3月14日

起在深交所挂牌交易，并于2019年8月22日进入转股期。

目前“中宠转债” 的转股价格为22.22元/股。

二、“中宠转债”停止交易情况说明

根据《烟台中宠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中有条件赎回条款

的约定，“中宠转债” 于2020年6月2日触发有条件赎回条款，根据可转债赎回时间安排，“中宠转

债” 将于2020年7月1日起停止交易。

“中宠转债”停止交易后，所有债券持有人仍可在2020年7月14日收市前申请转股。 2020年7

月15日当天公司将以100.25元/张的价格赎回剩余未转股的“中宠转债” 。 截至2020年6月30日收

市后距离2020年7月14日（可转债赎回登记日）仅有10个交易日，特提醒“中宠转债” 持有人注意

在限期内转股。

本次有条件赎回完成后，“中宠转债” 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摘牌。 2020年7月20日为发行人

（公司）资金到账日，2020年7月22日为赎回款到达“中宠转债” 持有人资金账户日，届时“中宠转

债”赎回款将通过可转债托管券商直接划入“中宠转债” 持有人的资金账户。 公司将在本次赎回

结束后7个交易日内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赎回结果公告和可转债摘牌公告。

三、咨询方式

咨询部门：烟台中宠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咨询地址：山东省烟台市莱山经济开发区飞龙路88号证券部

电话：0535-6726968

传真：0535-6727161

联系人：史宇、侯煜玮

特此公告。

烟台中宠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年7月1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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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山东药玻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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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药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3元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0/7/6 － 2020/7/7 2020/7/7

●差异化分红送转： 否

一、 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0年5月18日的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 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19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594,967,747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3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178,490,324.10元。

三、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0/7/6 － 2020/7/7 2020/7/7

四、 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1）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

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

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 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

发。

（2）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的，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

收市后登记在册股东持股数，按比例直接计入股东账户。

2.�自行发放对象

山东鲁中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淄博鑫联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上市公司

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 号）和《关于实施

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的有关

规定,个人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公司股票，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 股息红利所得

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3� 元；对个人持股1� 年以内（含1�

年）的，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3�元，待个人转让股票

时，中登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实际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

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登上海分公司， 中登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

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具体实际税负为：股东

的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

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

税负为10%。

（2） 对于持有公司股份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 公司将根据国家税务总局

《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

（国税函[2009]47号）等规定，由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实际派发现金

红利为每股0.27元；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任何税收协定 （安

排）待遇的，相关股东可按照相关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退税申

请。

（3）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由纳税人按税

法规定自行判断是否应在当地缴纳企业所得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0.3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利润分配事项如有疑问，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山东省药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联系电话：0533-3259016

特此公告。

山东省药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7月1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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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珠峰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

以上股东权益变动超过

1%

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权益变动属于减持，未触及要约收购，不会使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

变化。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含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比例从10.2674%减少至

9.2443%，仍为公司5%以上股东。

西藏珠峰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6月30日接到5%以上股东（非控

股股东）上海歌石祥金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歌石祥金” ）通知，其于

2020年3月23日至6月29日期间， 通过二级市场集中竞价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9,353,

9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0232%。 现将其有关权益变动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

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

信息

名称 上海歌石祥金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住所 上海市嘉定区

权益变动时间 2020年6月29日

权益变动明细

变动方式 变动日期 股份种类 减持股数（股） 减持比例（%）

集合竞价

2020/3/23-20

20/6/29

人民币普通股 9,353,900 1.0232

合计： - 人民币普通股 9,353,900 1.0232

备注：

1、本次权益变动前，歌石祥金持有公司无限售流通股81,803,97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8.9480%；其中质押予万向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向信托” ）的56,352,372股，

对应的资管计划受托人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林证券” ）；质押予西藏信托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藏信托” ）的18,451,600股，对应的资管计划受托人九州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州证券” ）；质押予国民信托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民信托” ）

的7,000,000股。

2、本次权益变动期间，华林证券通过集合竞价减持7,800,000股，九州证券通过集合

竞价减持1,553,900股。

3、本次权益变动后，歌石祥金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比例将从8.9480%减少至7.9249%。其

中质押予万向信托的48,552,372股；质押予西藏信托的16,897,700股；质押予国民信托有

限公司的7,000,000股。

4、2019年12月11日至2020年4月20日， 歌石祥金累计通过集合竞价减持10,297,646

股，占公司总股本1.1264%。其中，华林证券通过集合竞价减持4,627,646股；九州证券通过

集合竞价减持5,670,000股。

二、本次权益变动前后，歌石祥金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

有股份数量

（股）

本次变动前持

股占总股本比

例

本次变动后持有

股份数量（股）

本次变动后持股

占总股本比例

上海歌石祥金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持有股份 81,803,972 8.9480% 72,450,072 7.9249%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81,803,972 8.9480% 72,450,072 7.9249%

上海歌金企业管理有

限公司

持有股份 12,062,242 1.3194% 12,062,242 1.3194%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12,062,242 1.3194% 12,062,242 1.3194%

合计

合计持有股份 93,866,214 10.2674% 84,512,314 9.2443%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93,866,214 10.2674% 84,512,314 9.2443%

备注：歌石祥金本次权益变动后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均享有表决权，不存在表决权委托

或受限等任何权利限制或被限制转让的情况。

三、所涉及后续事项

1.本次权益变动为减持，不涉及资金来源。

2.公司已多次向有关股东就减持需要遵守的规则进行宣讲，督促有关股东与债权人充

分沟通，尤其在新《证券法》施行后，严格按照有关规则，合法合规的履行减持（包括被动

减持）信披义务。

本次权益变动涉及的9,353,900股，部分为履行相关减持计划：8,243,900股为按照已

披露的减持计划减持的股份，有关减持计划详见2020年3月30日的《持股5%以上股东被动

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公告编号：2020-018）； 部分属于未披露减持计划的减持：1,

110,000股为上述减持计划披露前，被质押股份的相关债权方减持的股份(上述减持计划公

告中已就此情况进行了备注说明)。

3.上述股东权益变动情况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特此公告。

西藏珠峰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年7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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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

一次会议通知于2020年6月28日以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全体董事候选人，会议于6月30日

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应出席董事9名，实际出席董事9名。 公司副总经理、董

事会秘书、财务总监、监事会主席列席了会议，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

的规定。 会议由全体董事推荐赵勇先生主持，经与会董事充分讨论，审议通过了如下决

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长及副董事长的议案》

同意选举赵勇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长，选举李伟先生为副董事长。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设立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下属各专门委员会的议案》

同意对公司董事会下属战略、审计、提名、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组成进行调整，

具体分别为：

1、战略委员会

主席：赵勇

委员：马力、李伟、杨军、胡嘉、吴定刚、潘晓勇

2、审计委员会

主席：周静

委员：赵勇、胡嘉、马力、曲庆

3、提名委员会

主席：马力

委员：赵勇、李伟、周静、曲庆

4、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主席：曲庆

委员：周静、马力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聘任总经理的议案》

根据公司经营发展的需要，并考虑到公司管理工作的连续性，同意续聘李伟先生

为公司总经理，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一致。

本次公司董事会聘任的总经理人选任职资格已经公司提名委员会审查，公司独立

董事就本次聘任总经理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聘任副总经理及财务总监的议案》

根据公司经营发展的需要，并考虑到公司管理工作的连续性，根据总经理的提名，

同意续聘郑光清先生、黄大文先生、吴定刚先生、潘晓勇先生、杨金先生为公司副总经

理，续聘张晓龙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一致。

本次公司董事会聘任的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已经公司提名委员会审查，公司独

立董事就本次聘任副总经理及财务总监发表了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五、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聘任董事会秘书、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提

名委员会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由董事长提名，经公司董事会下属提名委员会审核，

同意续聘薛向岭女士为公司董事会秘书，周荣卫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与本

届董事会一致。

本次公司董事会聘任的董事会秘书、证券事务代表任职资格已经公司提名委员会

审查，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聘任董事会秘书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薛向岭女士的联系方式如下：

办公地址：四川省绵阳市绵兴东路35号

电话：0816－2418436� � � � �传真：0816－2417949

邮箱：xiangling.xue@changhong.com

周荣卫女士的联系方式如下：

办公地址：四川省绵阳市绵兴东路35号

电话：0816－2417979� � � � �传真：0816－2417949

邮箱：zhou.rw@changhong.com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7月1日

附件：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个人简历

李伟：男，1973年2月生，中共党员，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专业

毕业，硕士研究生（EMBA）。 历任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三门峡、洛阳、西安、福

州等区域销售分公司经理、营销管理部片区总经理、四川长虹空调有限公司总经理、长

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副董事长、董事长等职务。 现任本公司董事、总经理、党委委

员，四川长虹电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董事。 持有本公司4万股股票。

郑光清：男，1958年5月生，中共党员，四川大学无线电物理专业毕业，正高级工程

师，历任国营长虹机器厂设计二所设计师、副所长，绵阳电子技术研究所所长兼党支部

书记，本公司电视一厂副厂长、厂长、设计二所所长、副总经理兼电视事业本部部长、董

事、总工程师、执行副总裁等职务。 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未持有本公司股票。

黄大文：男，1967年4月生，中共党员，英国格拉斯哥大学工商管理硕士研究生毕

业，高级政工师、工程师，绵阳市第六届“十大杰出青年” 、江西省优秀厂长（经理）、景

德镇市国资系统优秀共产党员、“四川省优秀企业家” 、“四川省’ 走出去’ 领军人

物” 。历任本公司印制板厂副厂长、器件本部营销部经理、器件公司副总经理、物资经营

中心（物资部）部长，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董事，华意压缩机巴塞

罗那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加西贝拉压缩机有限公司董事等职务。 现任本公司副总经

理。 未持有本公司股票。

吴定刚：男，1973年3月生，中共党员，天津商学院（现天津商业大学）制冷设备与

低温技术专业本科毕业。 历任本公司遂宁销售分公司、成都销售分公司总经理，四川、

重庆营销管理处处长，长虹电器（中国）营销公司副总经理，长虹多媒体产业公司市场

策划中心总经理，乐家易连锁管理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四川长虹空调有限公司董

事、总经理，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总裁等职务。 现任本公司董事、副总经

理、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未持有本公司股票。

潘晓勇：男，1975年7月生，中共党员，清华大学精仪系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博

士后，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国家科技创新领军人才，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 历任

本公司创新设计中心绿色制造部部长、工程技术中心主任，四川长虹智能制造技术有

限公司总经理，四川虹信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等职务。 现任本公司董事、副总经

理。 未持有本公司股票。

杨金：男，1977年11月生，中共党员，中山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历任本公司保山销售

分公司业务经理，太原销售分公司榆次工作站站长，梅河口销售分公司、长春销售分公

司总经理，长虹多媒体公司LCD产品部部长，华南经营中心、合肥销售分公司总经理，

长虹多媒体公司海外营销中心副总经理、总经理，长虹多媒体公司副总经理，广东长虹

电子有限公司总经理。 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未持有本公司股票。

张晓龙：男，1976年2月生，硕士，电子科技大学工商管理专业，历任广东长虹电子

有限公司财务管理部部长、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财务共享服务中心副总经理、

四川虹欧显示器件有限公司财务总监、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兼财务负责人等

职务。 现任本公司财务总监。 未持有本公司股票。

薛向岭：女，1981年1月生，重庆大学区域经济学硕士研究生毕业，先后任公司资产

运营部资产管理专员、四川长虹创新投资有限公司财务总监、公司资产管理部投融资

并购处经理、资产管理部副部长、董事会办公室副主任、证券事务代表等职务。 现任公

司董事会秘书兼董事会办公室主任。

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个人简历

周荣卫：女，1971年6月生，四川大学、攀枝花大学公共关系专业毕业，大专学历，经

济师。 2009年4月取得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曾在公司证券办公室、战略规划

部任项目经理。 现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资产管理部高级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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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第十届监事会第一

次会议通知于2020年6月28日以电子邮件的方式送达公司全体监事， 会议于2020年6

月30日在本公司商贸中心C-18会议室现场召开，本次会议应到监事5名，实际出席监

事5名。 本次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全体监事推荐王悦

纯先生召集和主持，经与会监事充分讨论，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同意选举王悦纯先生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三年，自本决议通过之日起

至第十届监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王悦纯先生简历如下：

王悦纯，男，1964年8月生，中共党员，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对外经济合作专业本科

毕业，北京光华管理学院MBA。 历任外经贸部技术进出口局干部、中国驻约旦大使馆

经济商务处随员、三秘、外经贸部科技司进口处处长、绵阳市政府市长助理、绵阳汇恒

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公司海外营销部副部长、海外战略发展部部长、长虹国际控股

（香港）有限公司董事长等职，现任四川长虹监事会主席、监事会办公室主任。

表决结果：同意5票，否决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0年7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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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年6月3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四川省绵阳市高新区绵兴东路35号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6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200,779,414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6.0120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赵勇先生主持。 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

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

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 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5人；

3、 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其他部分高管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95,992,246 99.6013 4,759,268 0.3963 27,900 0.0024

2、议案名称：《公司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95,748,947 99.5810 4,996,268 0.4160 34,199 0.0030

3、议案名称：《公司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95,755,246 99.5815 4,996,268 0.4160 27,900 0.0025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9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95,420,946 99.5537 5,330,568 0.4439 27,900 0.0024

5、议案名称：《公司2019年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95,423,146 99.5539 5,328,368 0.4437 27,900 0.0024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95,710,562 99.5778 5,040,952 0.4198 27,900 0.0024

7、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公司2020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95,433,146 99.5547 5,318,368 0.4429 27,900 0.0024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0年度对外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90,857,908 99.1737 9,893,606 0.8239 27,900 0.0024

9、议案名称：《关于开展远期外汇交易业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95,426,847 99.5542 5,318,368 0.4429 34,199 0.0029

10、议案名称：《关于确定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津贴标准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94,710,347 99.4945 6,041,167 0.5031 27,900 0.0024

11、议案名称：《关于四川长虹注册申报应收账款资产支持票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95,433,146 99.5547 5,318,368 0.4429 27,900 0.0024

12、议案名称：《关于增加公司经营范围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95,992,246 99.6013 4,759,268 0.3963 27,900 0.0024

13、议案名称：《关于四川长虹向工商银行申请永续债权融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95,430,946 99.5545 5,320,568 0.4430 27,900 0.0025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4、 议案名称：《关于选举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4.01 赵勇 1,306,182,750 108.7779 是

14.02 李伟 1,170,852,758 97.5077 是

14.03 杨军 1,170,046,551 97.4405 是

14.04 胡嘉 1,173,206,858 97.7037 是

14.05 吴定刚 1,170,112,951 97.4461 是

14.06 潘晓勇 1,169,986,654 97.4356 是

15、 议案名称：《关于选举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5.01 周静 1,192,761,498 99.3322 是

15.02 马力 1,194,851,905 99.5063 是

15.03 曲庆 1,192,771,104 99.3330 是

16、 议案名称：《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6.01 王悦纯 1,192,825,999 99.3376 是

16.02 范波 1,193,056,193 99.3568 是

16.03 程平 1,194,267,596 99.4577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6

《关于公司2019年度利润

分配的预案》

124,036,802 96.0738 5,040,952 3.9045 27,900 0.0217

7

《关于续聘公司2020年度

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123,759,386 95.8589 5,318,368 4.1193 27,900 0.0218

8

《关于公司2020年度对外

担保的议案》

119,184,148 92.3152 9,893,606 7.6631 27,900 0.0217

9

《关于开展远期外汇交易

业务的议案》

123,753,087 95.8541 5,318,368 4.1193 34,199 0.0266

10

《关于确定公司第十一届

董事会独立董事津贴标准

的议案》

123,036,587 95.2991 6,041,167 4.6792 27,900 0.0217

11

《关于四川长虹注册申报

应收账款资产支持票据的

议案》

123,759,386 95.8589 5,318,368 4.1193 27,900 0.0218

14.01 赵勇 234,508,990 181.6411

14.02 李伟 99,178,998 76.8200

14.03 杨军 98,372,791 76.1955

14.04 胡嘉 101,533,098 78.6434

14.05 吴定刚 98,439,191 76.2470

14.06 潘晓勇 98,312,894 76.1491

15.01 周静 121,087,738 93.7896

15.02 马力 123,178,145 95.4087

15.03 曲庆 121,097,344 93.7970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兰台律师事务所

律师：何广远律师、李静律师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

人资格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7月1日


